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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权威

一篇建议如何透过家庭教育帮
助孩子善用自由的文章。

2015年7月13日

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天主的美善经常
彰显于衪的权威中，而所有受造物的
权威都参与在衪这种权威中，特别是
家长们充满爱的权威。

我们知道行使这权威并不容易，因为
它要求家长们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
细节。 我们都经历过教育子女「在
日常的琐事上如果没有应有的行为准



则及生活的规矩，那个人的性格便得
不到准备应付未来考验的培育」。
[1]尽管如此，我们都知道拿捏在给
予自由和予以训导之间的平衡并不容
易。

事实上，很多家长都害怕训导子女，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也亲身体会过家长
把意愿强加于子女身上的坏处。 他
们因不希望家中失去和平，或子女拒
绝接受本质是好的事物等原因而害
怕。

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了如何解决
一方面要制定规矩，另一方面要让子
女自由选择的两难局面。 他的秘诀
是：「教育的过程不能缺少个人的威
严，因为它令行使权威变得可能。这
是虽是经验和能力的成果，但更是透
过生活的协调及个人的参与─爱 的表
现，而获得的。」[2]

权威之光



行使权威不应与强加自己的意愿在别
人身上，或确保别人不惜一切地服从
混为一谈。 任何对权威的服从都不
应出于畏惧惩罚，而应出于在那权威
之中找到真确及美善的根据，那怕自
己并不完全明白。 权威与真理有着
紧密的关系，它必需表现出真相。

由此可见，权威有着极之正面的含
意，并应被视作一种服务；它是引领
人到达目标的光明。 事实上，「权
威」的拉丁文字源是augere，是使
之生长，使之发展的意思。

承认并服从权威的人所跟随的是它表
示出的价值和真理。 「所以，教育
者是真理和美善的见证人」[3]，是
一些已经找到并拥有真理的人。 而
受教的人需要信任他们的教育者：不
单因为后者的知识渊博，亦是因为教
育者有带领他们迈向真理的准备。

家长的角色



无庸置疑地，孩子会指望家长实践自
己所教导的，并向他们表现爱。 家
长们如何能够达到他们的角色所要求
的权威及威严呢？ 权威在家长与子
女的关系中有很自然的根基，所以家
长们无需担心如何建立权威，而应着
眼于保持并善用这权威。

这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特别明显；如果
家庭是团结的，孩子们信任家长远超
于信任自己。 有时对孩子来说服从
并不容易，但在爱和家庭融洽的前提
下，服从是合理的。 「我的父母是
为我好；他们希望我快乐，并会作出
帮助我快乐的提点。」所以，不服从
是一个缺乏信任和爱的失误。

所以，去建立权威，家长只需做好家
长的角色：展示他们生命中的喜乐和
美善，并用行为说出他们爱他们的子
女本身。 自然地，这要求家长多花
点时间在家中。 虽然现今的生活节
奏令这事十分艰难，花时间跟子女



「建立充满爱、对天主虔敬及的关心
别人的家庭气氛」。[4]

例如，我们尽力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
是值得的，即使要达成这目标要求我
们好好计划时间。 与家人分享当日
发生的趣事时加深对彼此的认识的好
方法。 孩子们亦会在聆听父母的分
享中，学会正面并带幽默感到面对生
活的难题。

如此，父母在需要时纠正孩子的错误
也会变得容易；在适当的年纪告诉他
们什么应该做，甚为不应该做，并向
他们解释背后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应
包括子女们是天父的子女这事实。
「尝试帮助子女学习在天主的临在中
反省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反思一些超
性的理由，好培育他们对自己行为的
责任感。」[5]父母亦应教导子女，
以为了我们得到自由及出于对我们的
爱而拥抱十字架的基督为模范。

行使权威亦意味着在子女还年幼时，
给予他们长大成人的工具。 最重要



的是成为子女的好榜样，因为孩子们
对家长的观十分仔细，亦倾向于模仿
他们。

家长的权威包括给予必要的指引去保
持家中温暖的气氛，并帮助孩子发现
施比受更有福的真相。

因此，要求子女（即使他们还年幼）
在家中负起一些服务的责任是培养家
中守望相助的气氛的好习惯。 他们
可以负责准备餐桌、每星期整理自己
的房间及物品、在家时负责应门等
等。 这些都是对家庭有益的贡献，
孩子们亦会透过这些工作明白它们的
益处。

这样并不是纯粹为了给子女一些责
任，而是让他们看见他们对家庭的贡
献是何等重要，因为他们在照顾兄弟
姊妹、整理自己的物件 ⋯ 等等的时
候，减轻了父母的负担。 他们必需
明白这些贡献在某程度上是不可或缺
的，从而让他们学习服从。



单单在谈话中向子女解释他们的过失
是不足够的。 家长迟早都要纠正子
女，并让他们明白这些过失为他们自
或别人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很多
时候，一段出于爱而清晰明确的对话
便足够；但在悔改并不足够的时候，
我们也要采取行动去弥补那些过失带
来的损害。

家长应该利用惩罚让子女弥补他们过
失的影响，例如：要求他们做一些小
工作，挣钱赔偿他们打破了的物件。
有时，惩罚应延续一段时间。 当孩
子的成绩欠佳时，限制他们外出一段
日子亦时合理的。 但在这些情况
下，家长千万不要忘记惩罚的目的是
为子女提供应有的时间和方法去履行
他们的本分。

延续刚才成绩欠佳的例子，如果家长
不让子女与朋友外出，但容许他们在
家中虚度光阴，这做法是不合理的。
再者，只为不让子女「做他们喜欢的
事」，而没有需要地禁止他们参加运



动、青年会等一些本身有益的活动，
是不智的。

权威与信任

在尊重子女的独立和特质的前提下，
传递并帮助子女明白一些价值观是家
长权威的一部分。 在这过程中，最
重要的是让子女们感受到父母无条件
的爱及与他们之间的和谐：让子女认
识并信任父母。

如果缺乏爱和信任，父母再清晰地指
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是徒
劳，甚至会带来永久的冲突。 「家
长引导子女所需的权威，与他们像平
辈般跟子女做朋友是绝对相融的。即
使是看似亳不动容的孩子们，心中也
渴望能与父母建立这种亲如手足的紧
密关系。」[6]

在子女长大时，家长的权威更是系于
双方之间的相任。 所有孩子都希望
被认真对待，特别是年青人。 他们
须同时应付的生理及心理变化，所以



容易在生命中的这段时间感到极之烦
扰。

不论他们自己是否察觉到，年青人会
很自然地寻找一些成年人—一些拥有
清晰标准，并因言行举止都依从原则
而生活稳定的成年人—作为自己人生
的参考。 这些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特
质。 与此同时，他们因明白在这过
程中没有人能为他们代劳，而拒绝自
动接受父母的话。在这阶段中，他们
并非在质疑家长的权威，而是在寻求
对权威背后的真理更深的了解。

因此，家长应给予子女他们所需时
间，并有创意地找寻多些与子女共处
的机会，如与儿子或女儿单独驾车外
出、在家中一起看电视或聊一些学校
的活动及琐事。 这些时间是谈论一
些对孩子们影响深远的话题的好机
会，以确保他们在这些重要事情上有
清晰和正确的理解。

即使孩子们有时不太愿意参与这些对
话，家长亦不必担心。 不要强迫他



们开放自己，只需用平实而不高傲的
方式说出重要的事实，所说的话自然
会留在孩子心中。 最重要的不是确
保孩子们接纳家长的建议，而是告知
他们知道父母关于某件事情的想法，
让他们以此为决定自己行为的参考。

所以，家长应透过言行表达出他们渴
望与子女更加亲密，并愿意透过谈心
分担子女的忧虑。 如此，家长便实
现了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教导：
「彼此给予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彼
此给予对方自己的时间。」[7]

那些家长们不赞同的事，可能只是一
个简单忠告能处理的次要问题，不值
得为它发生争执。 这做法能让子女
学习辨别事情的重要性。 他们会发
现父母并不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复
制品」，而是希望子女快乐地过自己
的生活，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男人或
女人。 所以，父母在保持对子女生
活的兴趣之余，不应干预那些不损害
子女或家庭尊严的事。



最后，在信任孩子方面，家长要准备
「接受子女自由的风险，并保持警
觉，帮助他们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和
选择。但是，家长千万不能在孩子们
犯错时支持他们，对他们的犯错视而
不见，甚至与他们共同犯错。」[8]

子女「被信任」是标签他们为「值得
信任」的邀请。 最重要的是：「家
长应该在友爱的气氛下抚育子女，不
要让他们觉得不被信任。家长应给予
子女自由，并教导他们如何负责任地
善用自由。家长间中容许自己「被
骗」其实是件好事，这样会令孩子们
因滥用了父母的信任而感到内疚，从
而改正自己。 」[9]当然，一些偶尔
的冲突和争吵是在所难免的，但这些
事情都会被家庭的喜乐及安宁平息。
父母会令孩子明白，在某些事情上的
「不」，与家长对子女的爱及对他们
的谅解是相融的。

圣施礼华坚信养育孩子需靠父亲和母
亲二人的力量。 当然，他们并不是



孤立无援地应付这重要的任务。 给
予父母在通往天国的路上领子女这责
任的天主，亦会给予他们所需的援
助。 所以，为人父母的圣召包含着
为子女祈祷的需要。 父母需要向天
主谈及自己的子女，告诉天父他们的
美德和缺点，求天主教导他们协助子
女的方法，并祈求天主赐给孩子们恩
宠和赐给自己耐性。

在养育孩子的任务上，圣施 礼华告
诉我们：「夫妇们在耶稣基督所建立
婚姻圣事中接受了一种特别的恩宠
⋯ 他们应该明白组织家庭，教育子
女及在社会中发挥基督徒的影响力都
是超性的任务。」[10]透过家长圆
滑、温柔和建基于深入理解的行为，
并将自己的努力都交托于天主，他们
的孩子便会成熟起来。 到最 终，每
个孩子都是属于天主的。

JM Bar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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